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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551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古鳌科技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72 

 

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由于本次租赁期限较长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环境等不可

预计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，存在着合同各方不能正

常履行合同的风险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随着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控股子公司东

高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东高”）业务的不断发展，从实际业

务需求、整体公司管理以及后续品牌建设等因素考虑，需整合北京东高各部门、

其子公司办公地点以及适当增加办公区域。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与广州佳裕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佳裕”）签订了《写字楼租赁协议书》及《物业管理

服务协议》（以下合称 “本次交易协议”）。广州佳裕同意将坐落于广州市番禺区

钟村街汉溪村（汉溪商业中心）汉溪大道东 182 号 601-603/701-708/ 

801-809/901-909/1001-1009/1101-1109 单元出租给北京东高作为办公使用，租赁

面积为 13447.77 ㎡，租赁期限为 5 年，租赁总额为 105,385,245 元人民币（以下

简称“本次租赁事项”）。 

本次租赁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 6 月 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古鳌电子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

无须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次租赁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未达到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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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规定，故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广州佳裕投资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100000 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：张建华 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泽溪街 9 号(单)18 楼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10156396628XQ 

经营范围：票务代理服务；餐饮管理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办

公服务；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物业管理；非居住房

地产租赁；停车场服务；健身休闲活动；文化场馆管理服务；文化娱乐经纪人服

务；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；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；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

售；食品经营（仅销售预包装食品）；营业性演出；演出经纪；演出场所经营；

歌舞娱乐活动。 

主要股东：广州市时代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

2、广州佳裕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、董监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

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

其他关系。 

3、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广州佳裕不属于失信

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协议各方 

出租方/甲方：广州佳裕投资有限公司 

承租方/乙方：东高（北京）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租赁地址、面积及期限 

租赁地址：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汉溪村（汉溪商业中心）汉溪大道东 18 号

B1 栋 601-603/701-708/801-809/901-909/1001-1009/1101-1109 单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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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赁面积：租赁面积为 13447.77 ㎡。 

租赁期限： 5 年。 

3、价款及支付方式 

租赁期内，乙方应按协议约定标准向甲方支付的租金及物业管理费共计

105,385,245 元人民币。 

按照协议约定，乙方须于每月 25 日前（含 25 日，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则提

前至法定节假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）向甲方支付下月的租金、物业管理费、违

约金（如有）及其他应付的费用。 

4、协议生效 

协议自各方签字、盖章之日起成立，自乙方（承租方）控股股东上海古鳌电

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就本次租赁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，即，生效后付清首

期款项及各保证金，并签署《收、验楼确认书》。 

四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此次租赁是为了整合北京东高各部门、其子公司办公地点以及适当增加办公

区域，便于北京东高的后续管理及业务开展。本次的租赁地点与此前办公地点相

近，租赁价格参考同地段及相近楼层的市场公允价格。本次租赁事项不存在损害

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

利影响。 

由于本次租赁期限较长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如遇政策、市场环境等不可预

计因素的影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，存在着合同各方不能正常

履行合同的风险。 

五、合同的审议程序 

本次租赁事项已经公司 2022年 6 月 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古鳌电子科技

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

无须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本次租赁的《写字楼租赁协议书》及《物业管理服务协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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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古鳌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         

2022 年 6 月 17 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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